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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102 學年度第 13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3 年 5 月 7 日（三）12 時 00 分至 16 時 00 分 

地點：第二行政大樓第四會議室 

主席：黃麗玲召集人 

委員：王根樹總務長、林俊全教授(請假)、廖咸興教授、許添本教授、

劉權富教授(請假)、關秉宗教授(請假)、李培芬教授(請假)、

康旻杰教授、賴仕堯教授、劉子銘教授(請假)、呂欣怡委員(請

假)、陳永樵先生。 

諮詢委員：黃耀輝教授(請假)、葉德銘教授(請假)、林楨家教授(請

假)、葛宇甯教授(請假)、陳鴻基教授(請假)。 

列席：工學院 顏家鈺院長；化學工程學系 王大銘主任；生物資源暨

農學院 徐源泰院長；生機電工程學系 陳世銘教授(代)；昆蟲

系(未派員)；植微系 張雅君主任；獸醫專業學院(未派員)；

電資學院 劉振森技士(代)；法律學院(未派員)；社會科學院

(未派員)；新聞研究所(未派員)；金光裕建築師事務所 金光

裕建築師、石靜慧建築師、許英傑建築師、鄭智韓建築師；文

學院 陳弱水院長、林瑋嬪副院長、陳照編審、吳啟弘幹事；

中文系 李隆獻主任；哲學系 苑舉正主任；人類系 陳瑪玲主

任、賴奕諭；外文系 梁欣榮主任、張小虹教授；日文系 陳明

姿主任、朱秋而教授；陳怡燕專任助理(代)；語言所 宋麗梅

所長；文學院學生會 呂岳庭同學；農業陳列館 周穆謙教授、

許喬雯幹事；觀樹基金會 洪粹然執行長；竹間建築師事務所 

簡學義建築師、孫自弘建築師；總務處秘書室(未派員)；總務

處營繕組 洪耀聰組長、羅建榮股長、張悟彰幹事；總務處事

務組 林新旺組長、薛雅方股長、吳淑均股長、阮偉紘幹事；

總務處保管組 林春成組長；總務處經營管理組(未派員)；環

安衛中心(未派員)；學代會 何維邦同學、范正一同學、邱丞

正同學、陳致遠同學、邱子軒同學、郭淨源同學、王河洛同學、

翁毓聆同學、唐勗維同學；學生會 李心文同學、陳慕衛同學、

張斐昕同學；研協會 王則惟同學；歷史系 潘忻人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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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吳莉莉、吳慈葳、彭嘉玲、胡皓瑋 

記錄：吳莉莉、吳慈葳、彭嘉玲、 

壹、報告案 

一、確認 103 學年度第 12 次校規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決定：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貳、討論案 

一、卓越三期研究大樓(鄭江樓)新建工程規劃設計書（提案單位：總 

務處營繕組） 

 提案單位說明與簡報：（略） 

 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委員： 

(一) 本案建築以「鄭江樓」命名，像是兩岸交流的紀念館。校內對於捐贈大樓的

命名是否應有相關原則，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二) 從辛亥路校門進入校園時，自社科大樓起沿線道路周邊的每一棟大樓都有地

下停車場出入口，行人在行走時，隨時會與車輛交會，本區各大樓是否皆有

設置地下停車場的需求，應進一步討論。 

(三) 本案地下停車場出入口，規劃於基地北側，北側道路為人行通道，在選擇出

入口位置上是否有特殊考量。 

(四) 南面外牆噴植草之出簷遮陽，其維護技術與管理經費是否有適當的考量? 

委員： 

(一) 本案建築設計，在東向與西向立面之垂直面牆過於表皮，整個 Volume 與 Skin

之間的關係非常突兀，其他地方的 Horizontal 的主要量體，一轉過來的面牆

相對之下只剩下皮層，且與遮陽的關係為何?整體設計在層次上顯得單薄。 

(二) 北向與南向立面左右各垂直一道，中間為非常大量體的水平軸帶，校園內雖

有垂直與水平設計的建築元素，但要將水平與垂直放在同一棟大樓成為一個

設計，且在色彩與材質上有很大的差異，太像是為了 Guideline 在做設計。 

(三) 從周邊環境關係來看，各大樓尺度不相同；從 Pattern(模式)來說，不論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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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閎現代主義式或古典式設計，入口都有很重要的凸出前廊，但此元素在本

案設計中被簡約化。在整個 Volume 的層次處理上，垂直、水平之間的關係

非常突兀，水平、垂直是否要完全均一層次，是否有可能在轉折或角度有其

他做法，請建築師再思考。 

(四) 整個建築量體與色彩，與出簷遮陽的噴植草立體綠化之間，無法感受整個核

心概念。從行人角度，是看不到出簷遮陽的綠化，但如果是在地面植樹，視

覺景觀就有所差異。若是要以綠遮陽板取代樹木，除非是站在某建築高度，

不然以行人、街道的尺度，這些設施作用只是滿足對於綠建築的要求，對行

人而言並不是友善的設計，整個軸線很會顯得很乾，沒有任何植栽。 

(五) 本案為七層樓高，在中庭處理上，應強化水平動線的串連，在高樓層與低樓

層間可有出挑或陽台，以增加水平與垂直的關聯性。 

委員： 

(一) 校園內雖有垂直、水平的立面處理方式，但本案以如此絕對的水平、垂直分

割方式及不同材質對比的設計，與周邊環境的協調性顯得不足。 

(二) 除建築立面缺乏層次外，就人與建築之間的關係而言，人與室內、室外的關

係太過絕斷，不論是中庭或周邊從地面層進入建築內部時，皆以落地玻璃門

及花崗岩外牆隔絕，使用者缺乏過渡空間，在空間使用模式的規劃上與校園

內大多數的空間使用模式不盡相同。在高樓層立面開口的處理上也有相同的

問題，連續的玻璃帶窗，使中庭面或南北向立面，開窗出去時與戶外之間沒

有喘息的空間。 

(三) 出簷遮陽的噴植草立體綠化，除了維護管理方面的考量及視覺綠化的效果，

更應考量人與綠植栽之間的互動，目前所採取的綠斜面僅是視覺化的設計，

但室內外的使用者無法觸及、親近它，建議多考量人與空間互動關係，增加

垂直高度上的水平綠化處理。 

(四) 面向中庭的立面開口位於兩側各一處，不僅使一樓對於中庭的參與感不足，

高樓層立面更是不佳，不利於中庭氛圍的營造。 

(五) 從節能角度考量，建議在東西向之深淺材質的立面，設計在不同樓層錯置一

些開放的公共空間，同時讓氣流也能穿透過。 

委員： 

(一) 本案全棟大樓採用氣冷式空調主機，建議採水冷式效率較佳。若確實要採用

氣冷式冷媒主機，請注重冷媒管的保溫披護，一定要做到不受日曬的破壞，

以免浪費電源。另外，緊急電力供應設備的散熱、地下室防水擋水閘門也需

特別留意。 

(二) 建物西側臨近電機二館的 5.5 米通道為消防通道，必須淨空，不能有設施物。 

(三) 校園內的電信與網路是分開的，臺大有自己的網路中心，在網路設計上應是

以學校的網路中心為機房的設計，作為提供中華電信或其他電信進入校園的

接頭。本案的機房設計須與計資中心網路組協調，且須連接緊急電力，預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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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電機房的網路出線口。 

(四) 本案的門禁監視設施請與總務處整合，除節省經費外，也利於整體管控。 

電機資訊學院： 

(一) 電機二館東側巷道，規劃為 5.5 米寬，與消防通道至少 6 米寬度並不相符，

建請考量適宜性。另巷道有一垃圾回收點及車輛通行，因此希望道路寬度能

足夠，以保障行人通行安全。 

(二) 本案基地四周為綠帶設計，但在電機二館東側巷道處有一垃圾暫存場，對於

基地動線及景觀影響應納入考量。 

(三) 本案建築外觀與周邊景觀不甚協調，屋突處呈現一個大的直角，及頂樓女兒

牆高度是否足夠？建請設計單位再做考量。 

總務長： 

(一) 校園停車政策以「外圍化」、「地下化」為原則，並且逐步取消地上停車位。

過去二十年間，本區興建許多大樓，以致停車位需求超過供給，包括地下停

車位在內，此問題在短期內無法改善，因此本案仍有新建地下停車場的需求。 

(二) 目前校方將針對本區自辛亥路校門進入至長興街，配合發揚樓與鎮江樓興

建，全區交通進行通盤規劃，將汽車、自行車、行人之通道區隔出來。 

(三) 因基地東側有一棵受保護樹木，建築量體無法右移，為維持原有建築量體，

因此與電機二館間巷道維持 5.5 米寬度。為順利推動本案，總務處願意犧牲

建築內部屬於總務處空間，將整體量體縮小，巷道規劃寬度至 6 米，但此巷

道應規劃為單行道，做為緊急通道，車輛禁止通行。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 

(一) 本系先前表達希望本案設計能保留生機二館建築元素，但本次所提設計除了

水平遮陽外，其餘著墨不多，此與系上師生、系友想法出入頗大，還請建築

師能再與系上多做討論。 

(二) 建築立面採用的噴植草立體綠化，建請考量維護管理技術的難易度。 

金光裕建築師事務所： 

(一) 本案地下停車場出入口區位的選擇，是考量可與新聞研究所進入地下停車場

出入口之地面車道共用。 

(二) 建築設計造型都應有其理由，當初王大閎在化工館的設計，突出的前廊是為

了讓汽車可以停等，為過渡空間，非主要考量。本案在不影響建蔽率之下，

將前廊簡化為雨庇，很快就能進入室內。 

(三) 本棟建築並非是公眾使用建築物，而是機能導向服務兩系為主的建築物，在

建築與環境銜接上沒有很多閒置空間提供使用，而是規劃在中庭及室內為師

生交流空間。 

(四) 建築立面以極端的水平、垂直組合，是希望室內空間為無柱的大空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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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成各種實驗室模距，為水平力支撐而設計抗剪力的承重牆，同時將其成

為遮陽板，將結構的經濟化做到最大，創造最完整的實驗室空間，如此的結

構系統，成為建築立面的設計理念，非為造型而造型。 

 決議：本案原則通過。 

後續建請康旻杰委員、賴仕堯委員與建築師於提送校發會、市府都市

設計審議之前，就建築細部設計進一步討論，修改後的方案提送校規

會備查。 

 

二、人文大樓規劃設計第 10方案修正（提案單位：文學院） 

 提案單位說明與簡報：（略） 

 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文學院: 

(一) 人文大樓基地接近本校校門，引起各方注意，因此設計上很謹慎。本次提案

為自去年六月公聽會後，聽取各方意見所提出之調整案，本次內容包含高度

降低，立面窗戶型式及一樓挑空問題。 

(二) 關於本案設計團隊及院方已經花很多時間做最大的努力，個人立場希望本案

盡早進入都市設計審議，讓此案於公共場域接受評議。 

外文系張教授: 

(一) 有關高度調降，建築師說明高度由 24 公尺調降至 21 公尺，個人要說明並非

21 公尺，而是 24 公尺。臺大校園規劃報告書中清楚說明，校園內任何硬體

設施包含結構、屋頂突出物之高度，皆不可超過各管制之高度。因此請將屋

頂突出物高度計入，應為 24 公尺。有關臺大校園規劃報告書有關管制分三

部分，容積管制、分區管制及景觀管制，若三種管制間有衝突者，依最嚴格

規定檢討，這個基地有爭議不在分區管制幾層樓，而在於景觀高度管制中，

整區高度不得超過 20 公尺。高度的降低是透過壓縮每層樓高度，由 3.6 公尺

降為 3.2 公尺，原本規劃的 3.6 公尺高度為較合理的舒適友善空間，降下來的

整體高度仍不符合規定，研究室高度為 3.2 公尺，一樓的圖書室、茶水間、

教員休息室卻有 4.5 公尺，這樣的空間比例是設計上的堅持，或是空間分配

上有不同的想像？ 

(二) 有關研究室立面說明部分，夏鑄九老師曾說請建築師不要再用現代主義的方

式，去取形式語言的比例，只為了呼應校史館的開窗型式比例。夏老師以專

業者的角度說過很多次，若要呼應校史館有很多可能，例如採用十三溝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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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參考樂學館及文學院的開窗，而不要化為抽象比例，直接壓迫到將來要

使用研究室的人。目前設計落地窗是從頭到底狹長型，書桌前面是不能使用

的小陽台，等於面對透空紅磚牆，上次已提過不希望研究室有從頭到尾的直

條開窗方法。研究室有隱密性，不希望從椰林大道可看到研究室的狀況，若

設計的開窗，純粹要去呼應校史館的開窗比例，懇請建築師再想想是否有其

他方法，讓研究室不要有這麼大的封閉感，讓我們有更好的研究環境。 

(三) 鏡面水池很淺，隨時可以跨越，在台灣亞熱帶氣候維護上很困難，當文學院

的老師都表達不要水池，前任總務長曾當著文學院老師面前說明，若完成後

真的不要水池再將水池填補起來，不知這任總務長是否還是這樣的態度？既

然文學院多數人都表達不要水池，為何建築師仍要堅持設計水池？新生南路

的路寬過小，顯示不出鏡面水池的效果。 

(四) 西側立面將會是臺大日後最重要的地標，這樣的立面從哪個角度代表象徵臺

大？這就是夏鑄九老師一再強調，請建築師尊重這個基地，伊東豐雄可以在

辛亥路臺大校門口蓋社科大樓，不去呼應法律學院、語言中心，可是這個基

地不同，校門口及校史館在基地旁邊皆為古蹟，位於椰林大道旁，這將是臺

大最重要的入口，可是這樣的立面，臺大師生如何產生熟悉感、認同感？如

何不覺得椰林大道歷史空間遭受破壞？文學院不能再等，每個人都很焦急，

在此給建築師的所有建議，是希望建築師可以聽進去。 

觀樹基金會: 

在此澄清有關建築師不理會校內高度規範，再次提醒這樣的高度限制，並非建築

師或捐贈方自己的私利想要蓋這麼高，而是校方有這樣的空間需求，且經校務會

議、校發會及校規會等，對於高度已經做出各項解釋，也同意這樣的高度設計，

希望校方給予更明確的指示，這不是捐贈方或建築師堅持要蓋這麼高。 

召集人: 

在校園規劃原則裡，對於椰林大道有 20 公尺高度的限高規定，同時有 5 至 12 層

樓之限高；在校園規劃原則第 35 條，當各原則間發生衝突時，由校園規劃小組

提供專業意見，送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決議之。在之前校發會的各項決議高度，

都已較目前的高度高，目前降下來的高度如何計算，是根據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規則，裡面對於高度的規定是不包含屋頂突出物，這是後續會送到

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的依據。 

外文系張教授: 

(一) 送都市設計審議有該審議的規定，但剛才所提包含屋突是臺大自己的規定，

不能在臺大校內審就不採用臺大自己的規定。 

(二) 臺大的校園規劃報告書中，寫明本校對於建築高度的管制，包括容積管制、

分區管制、景觀高度管制等三方式。建築高度檢討應取其中最嚴格者，做為

建築高度之上限。這是沒有爭議，只是看守不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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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人文大樓至目前為止，已進行第 8 年，當初提出來討論時，還沒有高度限制的規

定，且根據校園規劃原則第 35 條，若個案執行發生衝突者，由校園規劃小組委

員會提供專業意見，送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決議之。並沒有不遵守臺大校園規劃

原則。 

外文系張教授: 

(一) 高度管制的規定清楚白紙黑字寫明，高度檢討應取其中最嚴格者。 

(二) 不能因第一次通過為 90 公尺，第二次通過 40.6 公尺，現在已降至 24 公尺，

所以就符合規定。 

委員: 

(一) 校園規劃報告書有高度的規定，但個人較看重的是它所造成的效果為何？當

初有這樣規定，是有景觀上的實際考量，本案及前一案去計較差幾公尺，對

建築師而言也並非好的做法，但高度是視覺感覺的問題，即便校園規劃原則

裡有對於高度的規定，是否可以檢視當初定這條規定的用意為何？這裡面應

該保留些彈性，若相關的會議討論出來，認為對於景觀的影響不大，應可容

許保有彈性。 

(二) 從建築設計的角度看，當初訂這些規定一定有所本，但也會有個效果，當很

多的設計以公式方式導入，得出來的結果往往效果不佳，個人認為對待這樣

的規定，應予保留彈性。建築是看整體，此案量體在這個區位，個人可以接

受。 

外文系張教授: 

(一) 本案最大的問題不在高度，而在量體及立面，剛才之所以提到高度，是因今

日的書面資料第二頁，建築師仍引用分區高度管制來說明，若要引用校園規

劃報告書，則不要引用錯誤。 

(二) 校園規劃報告書中，這裡的景觀高度限制是天際線的問題，所以從哪個部分

怎麼算，距離中線多少範圍內，高度為多少，當初的規劃是非常精細的。 

日文系: 

(一) 張老師所提到意象的問題，不是只有某個人的意象，會因為時代、時空的改

變，意象亦會改變，現在一年的新生對於本案基地的印象為何？就是上面種

很多草花，不會再有以前的洞洞館，若要談意象，這並非某個年代的人所專

屬的。 

(二) 日本東京大學同樣很重視意象，他們在校門口蓋一棟八層樓的建築，但當建

築物蓋出來後，大家反而覺得變成當地的地標，堅持意象不能代表臺大，個

人認為這是較主觀的問題。 

委員: 



8 

 

(一) 本案來回討論很久，就今天的結果與上次看到的做比較，確實是有很多的修

正，回到建築計畫來看，人類學設置於地下一層樓及四樓，為何將其空間分

開？為何這樣的決定？現階段幾乎沒有辦法討論到這些細節，人文大樓是非

常多不同科系的組成，這些科系不應用研究室來代表，個人覺得人類系的考

古田野實驗，若在一樓或底層，對於外面的人來了解人文學院，是最與土地

發生關係的考古人類學的層次，個人想詢問為何田野實驗是在四樓？希望還

有機會可以檢討，這些空間配置是否為最合理的結果？ 

(二) 由內往外看，個人很在意中庭，但簡報內容中庭的圖面非常少，看不出中庭

的品質，中庭的品質若做的好，會對於整個文學院有另外一個更核心的價

值，從目前的空間配置，是否配置上就這樣定案，應該要談，但卻一直再談

外觀上的空間。 

(三) 新生南路側的混凝土立面，有許多 L 型的洞，為何會有這種型式的產生？若

可採用書法書寫，是否與人文大樓所要彰顯的精神更為接近？新生南路未來

人行道會拓寬至 8 公尺，與未來人文大樓的關係，會有新的影響，與我們現

在看到的 4 公尺寬度會不同，如何把拓寬的人行道與人文大樓做更好的銜

接？意象確實會有很多不同時代對它的詮釋，常看到許多新的學校建築外

觀，都長得很相似，如中原大學、實踐大學、東海大學等，語彙上較難分辨，

若能與文學院從建築計畫討論，也許後續有修正的可能。 

(四) 個人與賴老師相似，同樣的空間量體，若是非常胖的建築與較均勻但有小

塔，塔的關係可以突顯地標，個人會選擇後者，現在太過於在意壓至一個均

質，很多台灣設計出來的建築都很胖且笨重，這個結果是不樂見的。 

(五) 很高興本案花了這麼長的時間，趨向這個結果，若不是這麼長時間的討論，

或許在方案三或方案六就接受了，也許就看不到今天品質更好的結果。另

外，希望在中庭的部分有更多的琢磨。 

委員(書面意見): 

(一) 鏡面水池是否有活水源頭，若沒有活水源頭，因維護不易，請考量設置之必

要性？ 

(二) 立面設計採透空紅磚，是否符合椰林大道語彙？ 

哲學系: 

(一) 台灣整體社會出現的問題，是大家不認真開會，在座有些人很有彈性，有些

人是非常遵守原則，台灣整體發展，沒有一件事情是不涉及政治，這件事已

經演變成全國的議題，類似統獨及是否同族類的問題，已非討論問題。 

(二) 張老師的訴求就是第二基地，量體縮減，解決這個問題，剩下的問題都迎刃

而解。 

竹間建築師事務所： 

(一) 一開始接這個案子，是以開放態度面對，覺得臺大師生應可理性討論。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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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過程中，不管是由捐贈方、建築師、或校方所主導的想法，都遭遇到

一些困難。為何今日捐贈方和建築師都還願意繼續努力，是希望能夠回應張

小虹教授的意見，讓事情都回到原點、本質做討論。記得第一次在臺大參加

的公開會議，是人文大樓第一次籌建會議，當時我在會議上表達很多理念看

法，而某位教授則表示，自己並不是來接受建築教育啟蒙。個人認為這人文

大樓，除了其本質性、建築性，且應具有臺大知識核心的特質。但是很遺憾

的，長久以來，很難到達這個層次的討論。不管建築界其他業者對我們是如

何批評，但是我們自始都是秉持這樣的態度自我要求。除了建築物本身，我

們也很認真，同時會關心公共性、知性的議題。 

(二) 請張教授改變說話方式，您的提問牽涉文學院需求、第二基地的議題，必須

由學校來回應，而不是由於建築師不認真、裝作不回應。張教授一直以來的

問題暨具體又抽象，雖是具體的提問但是卻隱藏真正的本意，最終仍回歸第

二基地議題。捐贈方和建築師決定，可再給學校一年時間，請學校確認好第

二基地的議題再說。 

(三) 建築基地與建築量體之規劃方案，在文學院、校規會、校發會都已經討論通

過，也正式在前任校長主持的校務會議中確認空間量不變，確定了文學院對

量體的需求。經歷過多次討論後，目前的方案到底是否為定案，希望能夠明

確。如果尚未定案，是否學校要透過一個程序做確定，避免張教授繼續用其

他議題來阻擋。同意哲學系苑主任建議，這個案子不要一再議而不決，既然

討論多年，若是法律問題就循法律解決；如果不是法律問題，已經有過許多

解釋，不要忽視侮辱過去許多委員的努力和討論。 

(四) 如果這些容積以 20 公尺高度平均分配，也可以做到，但是，對於椰林大道

環境並不好。局部樓高多出 1 公尺、4 公尺，不是在誰的要求，而是我們希

望盡力做好。如果大家覺得樓層高度高一點較好，各樓層高恢復原 3.5 公尺，

總樓高恢復為 24 公尺，我也贊成。在各種關係之下，我們建議大家犧牲一

點，或是如張教授建議，語言所不要進駐，或外文所一半不要進駐，犧牲一

點，以利容積調整。請學校做出決議，我們再來設計滿足使用需求。請學校

說明校園規劃原則究竟為剛性或是有討論空間。 

日文系朱教授： 

(一) 回應張小虹教授的意見。有關第二基地議題，如同苑主任報告，曾於李校長

主持的會議中，校長清楚表明沒有第二基地，當時個人也參與會議。希望本

案不要再討論第二基地的議題，會讓事情回到原點。請總務長再協助說明。 

(二) 有關象徵性的議題。人文大樓將成為校門口地標的意象，而身為文學院的一

員，希望能同時被滿足功能性需求。之間如何能有所整合平衡，可以透過開

會去討論。贊成張小虹教授對於透空紅磚的意見，也理解建築師對於配合校

史館意象的用意，但是否一定是採用透空紅磚的配合方式？東京帝國大學很

多新舊並陳的建築物，將舊建築維護得很好，但是基於需求，在舊建築物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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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就搭建很高的新建築，興建的人文大樓並不具有人文意象，而是希望透過

論文來代表人文的精神。不是說我們的人文大樓都不需具有人文意象，畢竟

位於重要區位，但東京大學的案例可供我們參考。 

(三) 我們已經經歷過 10 個方案的討論，希望彼此能夠在可接受的範圍讓步，如

果各自陳述想要的人文大樓，永遠不可能蓋得起來。在每次的討論過程中，

個人都覺得很沮喪，從上次環差公聽會迄今又過了 1 年。只知道即將提送都

審，但是大家都覺得公眾想法已受媒體報導影響，審議過程會很艱難，後續

如何發展，讓人無法掌握。經過媒體報導後，造成大眾負面印象，我的大學

同學告訴我，聽說要蓋人文大樓，是一件很糟的事。我都會說明，希望能夠

透過討論達到盡善，達到彼此都可以容忍接受的程度。建築師很努力地幫我

們設計，像紅磚牆都是很細部的設計，可以討論，會有結果。而不是基地是

不是在這裡的議題，無法討論。 

(四) 樓層高度降至 3.2 公尺，不知道會不會很矮？像綜合大樓的使用經驗就會覺

得很矮，很難用，如果 3.2 公尺比綜合教室高，就會好一點。要將總樓高降

低，又希望每層樓高度高一點，確實是自相矛盾，不過還是希望能符合使用

需求。 

召集人： 

如朱老師所說，很多人關心本案的進度。校規會希望本案修改內容能先送學校討

論，再提送市府都市設計審議。 

總務長： 

(一) 對於張教授意見表示尊重，有關 20 公尺高度限制的議題，多年來一直有所

討論，個人也一直在關注。從過去的方案來看，量體確實太高，目前修正內

容，從椰林大道中心線看過去的立面（如西南角鳥瞰圖），和校史館相比較，

不會過於突兀，其他就是隱藏在這個立面之後，個人可以接受。最重要的是

面對椰林大道這一排立面，控制在 20 公尺以下，其他各向立面可以容許一

些彈性。像是西邊臨新生南路的高度，從新生南路看過來可以接受，問題是

從校內來看會突出，建議從樹木植栽上處理，用樹木來遮擋高度視覺。至於

建築設計是否能呈現意象，非個人專業，尊重大家的意見。 

(二) 楊校長曾經就校園四周環境的照片，討論校園周邊景觀的問題。個人在大學

入學時，還未有台電大樓，畢業時，台電大樓已經興建完成，最大的差別，

是椰林大道往大門口方向望去的天際線受到阻擋，是最難看的景觀。校長向

總務處反應，希望能想辦法改善。總務處能提出的想法，就是在本基地靠近

大門口處，栽種大樹樹林遮擋高樓景觀。 

(三) 個人覺得水池設計在景觀上很好，但是從文學院後續維管能力思考，個人並

不贊成，將來可能會是問題。如果要做水池，一定要讓文學院能夠負擔後續

的維管費用，必須回到文學院內部討論是否縮小規模、調整設計。臺大有幾

個水池都有缺水、維護困難的問題，包含醉月湖、生態池，總務處正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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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水、引入水源。十年前瑠公圳計畫無法持續推動也是相同原因，學校

正在想辦法找水源。因此，水池問題必須在文學院內部討論，在維管上可以

負擔的程度興建水池。或許水池設計可以先保留，後續細部設計繼續討論。 

(四) 關於第二基地議題。臺大目前僅有拆舊蓋新的方式，沒有閒置空地可用，要

拆除舊建築才有建築基地。至於哪一棟建築能拆？何時可拆？需要經過討

論。目前正在進行的鄭江樓、發揚樓、人文大樓都是類似的過程，大家可以

思考是否還有其他空間。水源校區還有一些基地，但是人類考古遺址的議題

需要處理，像卓研大樓二期工程，即因這個議題計畫停建；其次，就是拆除

臨永福橋國防醫學院舊建築。所以，第二基地需要適當時機拆掉舊建築物，

才能產生，再來在滿足使用單位需求下，找出大家可以接受的規劃方案。第

二基地的議題，需要大家互相體諒。 

學代會 文學院學生代表： 

學代會前一陣子持續對興建人文大樓進行意見調查，本案討論過程歷時已久，值

得研究。從大家討論過程，感受到如同苑主任所說，成為一種理念的分享。我們

試著從核心議題，為何興建人文大樓詢問學生意見，有 98%的學生表達急切支持

興建落成；超過半數學生，為人類系、哲學系學生表示，對於人文意象並不懂，

但是希望回歸到文學院師生權益層面討論。學代會代為表達學生高度關切，而且

希望盡快興建的意見。議案遇到很大的阻礙，無法進展，學生們正在研議是否有

其他管道可以進行的方法。 

竹間建築師事務所： 

(一) 希望釐清取消鏡面水池的理由，是基於不喜歡或是從維護上的考量，確實後

續無力維護的問題，會造成無法達到原設定的景觀效果。 

1. 先從為何設計水池來說明。 

(1) 鏡面水池與都市介面關係。接近新生南路一側，建築物至圍牆最近為 6.5

公尺，最遠為 13 公尺；建築物至地界線最近 10 公尺，最遠 17 公尺。從

都市介面壓迫性，以及和都市緩衝關係來看，實體緩衝介面的設計，除

了水池外，也可以使用植栽、鋪面、草地等實體關係加以緩衝。 

(2) 景觀效果。水池具反射性，會使空間感產生擴大的錯覺並軟化景觀。 

(3) 在微氣候、綠建築上的幫助。 

(4) 位在圖書館旁，對於整個氛圍有幫助。 

2. 在設計上做到最低維護的程度。剛剛簡報說明如何在景觀設計技術性，

做到最低維護和避免水質優養化的問題。鏡面水池所需用水量不大，由

回收水補充。和植栽相較，不須做植栽維護，僅需要清除水池落葉。 

3. 在物理面、和心理面有幫助。設置水池不管在空間性上，或在微氣候、

綠建築上都有幫助，這就是為何苦口婆心向各位勸說，建議施作鏡面水

池的原因。 

(二) 回應康老師有關中庭，由內而外的意見。這部分從設計一開始即被當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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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來做，這也是被坊間批評，有關於公共設施百分比是否過高的問題，也

是執行長持續關心的問題。公共空間是指在室內空間需求以外的戶外、半戶

外空間，是師生在功能性以外接觸到的停留空間，提供做為休憩、交流空間。

其實這是臺大城鄉所一直強調的場所精神，由內而外的形式，虛空間隱藏各

種活動產生的可能性，而不是將它全部塞滿。對使用上、空間品質上有助益，

就如同水池，對於整個環境品質有幫助。設計調整後尚未重新計算公共設施

空間百分比，不過，這是建築師一直在維護爭取的部分。 

外文系張教授： 

(一) 有關鏡面水池，是否如總務長建議，回到文學院老師討論、做出決議，請建

築師尊重。 

(二) 請建築師說明，西側臨新生南路的立面背後設計的本質。 

(三) 學校必須正視問題，能夠解決問題的，不是捐贈方、建築師、或文學院師生

使用者，而是學校。個人從來不敢講「第二基地」或是「第二階段規劃」。

但是希望讓文學院不能等的系趕快蓋，讓能夠等的系做第二階段規劃。這是

有解套方案的，相信總務長可以感受到大家對於興建有多麼急切。況且這樣

的設計怎樣能夠通過都市設計、文化資產審議，個人都抱持非常大的恐懼，

因為那會是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 

總務長： 

(一) 回應張教授提出的第三個問題。所有的規劃都是有經費、有需求、有興建地

方，才會開始著手規劃，無法憑空想像。有關第二基地的議題，建議在校級

會議討論，個人無法做任何承諾。學校有很多學院系所都有空間需求，像是

生農學院、生工系，而森林系是危樓，可以原地拆除重建，但是需要確認經

費來源，如：募款、或是向校務基金借款，而不是由總務處籌措財源。目前

所有案件都是循此方式辦理。 

(二) 有關第二基地，剛才已有說明。目前沒有閒置空地，但是一旦有需求，就會

開始尋找合適基地，哪裡可以拆除後興建。如鄭江樓案例，由化工系和生機

系洽談，在生機系基地上拆除舊建築物，新建後多少比例歸還生機系，達成

共識後，方能成案。 

(三) 總務處無法憑空規劃，所有案子都是在需求產生後，確認有基地、有經費，

方能成案。 

外文系張教授： 

為不耽擱大家會議時間，這個議題私下再和總務長洽談。 

召集人： 

請問張教授對於高度的看法，在大家的討論之後，是否能接受目前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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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系張教授： 

個人對於高度的問題，一向都表達，既然學校有法規，我們就應該遵守。既然現

在正在修訂校園規劃報告書，若覺得法規不好，就予以修訂。個人是遵守法規的

人，不要帶頭違反自己訂定的法規。但是必須強調，有比高度更重要需要解決的

問題。 

召集人： 

有關張教授提到高度法規的事，再次說明，張教授所引用的是屬於校園基本構想

計畫階段，從此定位來看，各建築案都有基本規劃和實質規劃的差異。張教授所

謂的法規，在我們的定位是屬於構想階段原則。 

外文系 張小虹教授： 

我們曾就此議題之法律基礎詢問法律顧問意見，我們再從法律顧問見解來看即

可。 

總務長： 

有關鏡面水池，個人對於設計沒有意見，也尊重建築師對於水池設計的理念，總

務處僅關心後續文學院是否能夠維護水池的問題。目前所有系所無法維管的，都

丟給總務處。總務處事無法再接管這個鏡面水池。若文學院能夠維持，總務處完

全沒有意見。 

外文系張教授： 

希望所有事情不要懸而未決，既然大家對於鏡面水池都表達意見，是否可以請主

席決議，回到文學院做一個決議。 

文學院： 

水池議題在整個建築案來說不是非常關鍵的重點。水池議題主要是在維護問題，

目前的設計是採用淺水池，相對來說是最容易維護的設計。建築物是個作品，不

是說 50 個人、70 個人，你一嘴、我一嘴形成的拼圖，必須尊重建築師本身的想

法。從設計品質來看，水池是一種不錯的想法。水池維護是個關鍵，沒有水池就

不會有維護問題，但是以目前的設計，我個人看來已經是最方便維護的一種。較

不能確認的是雨水回收、供應水量的部分。 

外文系張教授： 

尊重建築師的設計，必須建立在文學院的需求上面。要不要這個水池，之前在文

學院公聽會上，大家同聲一氣，就是不要水池。請問捐贈單位，是不是用捐款綁

設計？ 

文學院： 

我的意思是說目前鏡面水池設計方案，在個人判斷，是最容易維護的一種。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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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當然就不會有維護問題。現在是在校規會內討論，決議應該由校規會來做。 

學代會 文學院學生代表： 

對於水池的問題，台北市有一些因維護問題而停用的案子。為消除大家疑慮，建

議建築師提供維護方便，且維護經費不高之相關具體評估數據，說服大家維護不

是困難的事。 

外文系張教授： 

在文學院公聽會上，我們邀請這方面的專家提供過意見，她是校友、舟山路的設

計者、本校的兼任教授。基本上她也認為這樣的水池維護是不容易的，希望回到

專業意見，就此專業意見說服文學院老師。 

觀樹基金會： 

個人絕對尊重大多數使用者的意見，即使在未來已取得使用執照，只要文學院決

議取消鏡面水池，個人絕對沒有任何意見予以配合。這部分文學院可以再進行充

分討論。 

 決議：本案通過，決議內容如下。 

(一) 有關水池設計，請建築師評估所需維護保養經費、施作方式，作為細部設計

階段決策參考。 

(二) 西側立面的開窗與牆面設計，建議強化具文學院意象的設計語彙。 

 

 

參、臨時提案 

 

肆、散會（下午 16 時 00 分） 


